
关于印发《2025年灵宝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中心学校，局直各初中、小学：
现将《2025年灵宝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严格执行,确保2025年我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
2025年7月17日










2025年灵宝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规范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办基〔2025〕104号）《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通知》（三教办〔2025〕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免试、划片、对口、就近”原则。小学实行“按户籍和住址划片，免试就近入学”；初中实行“对口招生、免试入学”。
（二）坚持“公民同招”“城乡同招”原则。全面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城区乡镇学校，同步登记报名，同步招生录取，同步注册学籍。
（三）坚持属地管理原则。教体局统筹指导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城区学校招生由基教科组织实施；乡镇学校招生由乡镇中心学校组织实施。
（四）坚持依法规范原则。各义务教育学校，要按照划定区域招收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全面落实均衡分班要求，不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按照课程标准严格执行零起点教学，注重做好幼小衔接。
（五）坚持保障公平原则。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责任，落实教育优待政策，全面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特殊少年儿童、符合条件的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民警、消防救援人员、见义勇为等人员子女的入学工作。
（六）坚持“高效办成一件事”原则。推进义务教育入学服务事项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让入学服务便捷高效，增加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感满意度。
二、招生对象
（一）一年级新生：2019年8月31日前（含8月31日）出生，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已经注册过一年级学籍的学生不得报名。
（二）七年级新生：全市2025年小学毕业生。
三、招生时间
（一）小学：2025年7月20日至7月27日。
1.公办小学：报名时间7月20日至7月22日，审核时间7月23日至7月25日，录取注册时间7月26日至7月27日。
2.民办小学：报名时间7月20日至7月21日，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电脑随机摇号录取时间7月22日上午9:00。
（二）初中：报名录取同步进行，时间7月19日至21日。
1.公办初中：7月19日至21日。
2.民办初中：7月19日至7月20日报名，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电脑随机摇号录取时间7月21日上午9:00。
四、招生区域
（一）公办小学招生区域
1.市区小学
（1）市区居民户口和市区购房且实际入住居民的适龄儿童
市区居民户口包括黄河路派出所、弘农路派出所、金城派出所、尹庄派出所和鼎塬路派出所管辖的市区居民户口。

	序号
	学校
	招生区域
	电话

	1
	实验小学
	弘农涧河以西，黄河路以东，新灵街以北，长安路以南的区域；城关镇建设村户籍的适龄儿童；解放村1、2组户籍的适龄儿童；驻灵部队军人子女。
	2190150

	2
	市一小
	弘农涧河以东，断密涧河以西，长安路以南，金城大道以北的区域；城关镇东关村户籍的适龄儿童。
	8826289

	3
	市二小
	弘农涧河以东，断密涧河以西，金城大道以南，陇海铁路以北的区域；尹庄镇新村户籍的适龄儿童。
	2351188

	4
	市三小
	弘农涧河以东，尹溪路以西，长安路以北，五龙路以南的区域；弘农涧河以东，函谷路以西，五龙路以北的区域；尹庄镇思平村一期、二期小区村民子女。
	2293708

	5
	市四小
	尹溪路以东，断密涧河以西，长安路以北，五龙路以南的区域；函谷路以东，断密涧河以西，五龙路以北的区域；尹庄镇西车村、车窑村、思平村一期、二期小院及三期村民子女。
	8661199

	6
	市五小
	黄河路以西，长安路以南的区域；弘农涧河以西，陇海铁路以北，新灵街以南的区域。
	8834399

	7
	市六小
	开元大道以东，弘农涧河以西，经七路以南，长安路以北的区域；开元大道以西，五龙路以北的区域；城关镇南田村、五龙村户籍的适龄儿童。
	2380006

	8
	实验三小
	开元大道以西，长安路以北，五龙路以南的区域。
	8668739

	9
	中州实验学校
	浊峪村、陇海铁路以南的区域。
	8868769

	10
	城关镇中心小学
	城关镇牛庄村、北田村。
	8632088

	11
	实验小学解放路校区（解放小学）
	解放村
	8856558

	12
	建设小学
	建设村
	8665171

	13
	涧东小学
	涧东村
	13939853518

	14
	尹庄中心小学
	尹庄村    
	13849819988

	15
	市四小尹庄实验校区（尹庄镇实验小学）
	尹庄镇南厥山、北厥山、寺洼、留村、唐窑、李村、官庄、开方口、前店、大岭、涧口村；断密涧河以东，长安路以北的区域。
	13643982219

	16
	尹庄东车小学
	东车村、大中原村。
	13346922219


（2）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序号
	学校
	招生区域
	电话

	1
	实验三小
	开元大道以西，长安路以北，五龙路以南的区域。
	8668739

	2
	中州实验学校
	陇海铁路以南的区域
	8868769

	3
	城关镇中心小学
	函谷路以西，五龙路以北的区域。
	8632088

	4
	实验小学解放路校区（解放小学）
	新华路以北，长安路以南，函谷路以西，陇海铁路以东的区域；长安路以北，五龙路以南，函谷路以西，开元大道以东的区域。
	8856558

	5
	建设小学
	新华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弘农涧河以西的区域。
	8665171

	6
	涧东小学
	弘农涧河以东，函谷路以西，新华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的区域。
	13939853518

	7
	尹庄中心小学
	长安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断密涧河以西，函谷路以东的区域。  
	13849819988

	8
	市四小尹庄实验校区（尹庄镇实验小学）
	断密涧河以东，长安路以南的区域。
	13643982219

	9
	尹庄东车小学
	长安路以北，函谷路以东的区域。
	13346922219


2.乡镇小学
由各乡镇中心学校划定招生范围，面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二）民办小学
	序号
	学校
	招生区域
	电话

	1
	灵宝河滨小学
	灵宝市范围内
	8860436

	2
	灵宝外国语学校
（小学部）
	灵宝市范围内
	2366708

	3
	灵宝高新学校
（小学部）
	灵宝市范围内
	6868777


（三）公办初中
1.市区公办初中 
	序号
	学校
	招生范围
	电话

	1
	实验中学
	市二小、涧东小学毕业生，河滨小学部分毕业生，中州实验学校市区居民户口毕业生，驻灵部队军人子女。
	8853191

	2
	市一中
	市一小毕业生，河滨小学部分毕业生。
	8861553

	3
	市二中
教育集团
	校本部
	
实验小学、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解放路校区、市五小、市六小、城关镇中心小学、建设小学毕业生，实验二小、实验三小部分毕业生。

	2298210

	
	
	新灵西街校区
	
	8669118

	4
	实验二中
	市三小、市四小毕业生，实验三小部分毕业生。
	8783886

	5
	市三中
	尹庄镇所属小学毕业生、市四小教育集团尹庄实验校区毕业生，中州实验学校非市区居民户口的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8855123


2.乡镇公办初中
乡镇初中在本乡镇区域内进行招生。乡镇内一所初中招收本乡镇所有小学毕业生；两所及其以上初中由各乡镇中心学校合理划分招生区域，面向社会公布，招录本乡镇所有小学毕业生。
（四）民办初中
	序号
	学校
	招生范围
	电话

	1
	灵宝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本校小学毕业生及全市有意愿就读的小学毕业生。
	2366708

	2
	灵宝高新学校
（初中部）
	本校小学毕业生及全市有意愿就读的小学毕业生。
	6868777


五、招生流程
实行“报名登记、分类审核、公布结果、录取注册”的招生办法。
（一）市区公办小学
1.报名登记
（1）在学校招生区域内，有市区居民户口的适龄儿童，在网上进行报名:
登陆《2025年灵宝市小学报名登记系统》（网址：https://bm.lbedu.com），或者扫描公告上的二维码，进行网上报名。如实完整填写各项信息，核对无误，确认提交。网上报名时，只能填报所属区域的1所小学，多填错填均报名无效。报名成功不能更改。
（2）在学校招生区域内，购房有房产证且实际入住居民的适龄儿童，在网上进行报名:
登陆《2025年灵宝市小学报名登记系统》（网址：https://bm.lbedu.com），或者扫描公告上的二维码，进行网上报名。如实完整填写各项信息，核对无误，确认提交。网上报名时，只能填报所属区域的1所小学，多填错填均报名无效。报名成功不能更改。
（3）其他优抚对象子女:
符合条件的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民警、消防救援人员、见义勇为等人员子女等，要持户口本和相关部门开具的身份证明，先在教体局基教科进行审核登记，再到有关小学进行现场报名。
（4）在学校招生区域内，购房有购房合同且实际入住居民的适龄儿童:
由1名家长携适龄儿童持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和购房票据到所属小学进行现场报名登记。学校初验，此类适龄儿童在第（1）（2）（3）类适龄儿童全部安排入学后，局直小学有空余学位时，优先安排。局直小学没有空余学位时，此类适龄儿童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行安排。
（5）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由1名家长携适龄儿童持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到所属小学进行现场报名登记。
2.分类审核
以上报名的第（1）类市区居民户口的适龄儿童、第（2）类有房产证且实际入住居民的适龄儿童、第（3）类其他优抚对象子女由教体局联合市公安局、自然资源局、双拥办等进行审核；第（4）（5）类由报名学校审核，并视情入户走访。
3.公布结果
市区公办小学招生审核结果于7月25日12:00—18:00公布，教体局以短信方式通知家长，同时公布审核通过的招生预录学生名单。
4.录取注册
凭招生审核“合格”短信，由1名家长携适龄儿童持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到报名小学领取入学通知书，完成注册。
（二）乡镇公办小学
由1名家长携适龄儿童持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到划定的区域小学进行现场报名，经学校审核后，领取入学通知书，并由学校登录《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录入信息，完成注册。
（三）民办小学
1.报名登记
适龄儿童家长通过识别二维码（见公告）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时只能填报1所民办学校，如实完整填写各项信息，核对无误，确认提交，多填错填均报名无效。民办小学、公办小学不得兼报，否则无效。
2.审核和录取
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时，学校审核后，直接录取注册；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由教体局实施电脑随机摇号录取。被录取的学生，由1名家长携适龄儿童持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到报名的小学领取入学通知书，完成注册。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不能再到公办学校报名，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市区公办小学招生区域进行二次报名登记。
3.电脑随机摇号录取
（1）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根据招生计划实施电脑随机摇号录取。
（2）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在一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完成。届时将邀请灵宝市公证处、市纪委监委、两代表一委员、教体局相关科室长、招生学校家委会代表、新生家长代表全程参加。
（四）公办初中
1.市区公办初中
（1）市区小学毕业生按预约时间错峰报名。由1名家长携学生持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到对口初中报名，接受审核，领取入学通知书，完成注册。
（2）初中阶段来灵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须持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到灵宝市第三初级中学报名，学校直接审核，审核合格后发放录取通知书，完成注册。
2.乡镇公办初中
乡镇小学毕业生持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到本乡镇对口初中报名，学校直接审核，审核合格后发放录取通知书，并由学校登录《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录入信息，完成注册。
3.民办初中
（1）全市2025年小学毕业生，有意愿就读民办初中的，于7月19日至7月20日，持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到民办学校报名。
（2）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时，学校审核合格者，直接录取注册；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由教体局实施电脑随机摇号录取。被录取的学生，持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到报名的初中领取录取通知书，完成注册。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不能再到公办学校报名，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到毕业小学对口初中进行二次报名。
（3）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根据招生计划实施电脑随机摇号录取。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在一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完成。届时将邀请灵宝市公证处、市纪委监委、两代表一委员、教体局相关科室长、招生学校家委会代表、新生家长代表全程参加。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教体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各校也要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认真学习、宣传、执行相关招生政策和文件要求，切实加强对招生入学工作的领导和监管。
（二）规范招生行为。严格落实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市区公办小学初中招生不收取任何费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公办小学初中就读，享受区域内适龄儿童少年同等待遇。认真落实教育部“十项严禁”和规范化管理要求，严格按照招生计划和招生范围规范招生。坚持阳光招生、均衡分班，严禁以各种形式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创新班和实验班。起始年级要严格执行规定班额，严禁产生新的大班额。
（三）严肃招生纪律。各校要强化招生工作责任意识，加强招生工作管理与培训，招生区域范围内涉及招生入学的相关问题和矛盾，学校要主动化解、及时妥善处理，严禁推卸责任、不作为、慢作为。市区小学严禁招收寄宿生。
（四）规范采集信息。信息采集工作应在招生时优先通过“入学一件事”系统一次性采集，不得利用其他APP、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全面清理取消学前教育经历、计划生育证明、超过正常入学年龄证明等无谓证明材料；预防接种证明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件，可通过大数据查询或在开学后及时要求学生提供。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
（五）加强学籍管理。认真落实教育部《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和《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办基〔2022〕290号)要求，及时做好小学新生注册和初中新生学籍接续工作。严格落实学生“人籍一致，籍随人走”要求，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和小学毕业生未被录取等现象。
（六）加强招生宣传。各学校要进一步加大招生政策宣传力度，及时公布招生公告，通过多种媒体、多种形式向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家长宣传政策和相关要求。要持续宣传“双减”等促进教育公平的工作措施和成效，在全社会营造正确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观、学生成长观，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
（七）做好招生服务。招生期间，市区各初中小学设立招生服务宣传咨询台，为报名有困难的适龄儿童家长提供报名和招生政策咨询等服务工作。各学校要制定招生入学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加强会商研判，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并在第一时间上报教体局。
（八）健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违规招生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教体局将全程开展招生工作督查，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招生行为。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是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超过招生计划、违背同步招生、通过考试或面试等形式招录学生等行为，对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乃至追究相关责任。
七、本实施方案由灵宝市教育体育局负责解释
　　招生咨询电话：8660876（基教科）
　　招生监督电话：8656937（监察信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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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灵宝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段建强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何赞朝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怀良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二级主任科员
史  毅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副科级干部
陈  斌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副科级干部
成  员：王志宏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基教科负责人
薛金茂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计财科负责人
周铁锋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监察信访室负责人
李大鹏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督导室负责人
任尚锋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宣传科负责人
彭将民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电教中心负责人
杲国权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行政审批科负责人
局直各初中、小学校长，各乡镇中心学校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灵宝市教育体育局基教科，由王志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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